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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 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申请表 – (略)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 年 11 月 20 日 

附件 1： 

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进一步做好节能降耗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0〕25

号）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0〕

249 号）,结合我市合同能源管理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能源管理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

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

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节能服务公司是指主营业务以提供用能状况诊断和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

等服务，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从用能单位的节能效益中获取投入回报的专业

化公司。 

第三条  财政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地方配套资金由

市财政预算安排。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年度节能量的预测、认定、项目审核和绩效评价；市财政委

员会负责年度财政奖励资金预算安排、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支持对象和范围支持对象和范围支持对象和范围支持对象和范围 

 第五条 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支持根据《暂行办法》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备案（以

下简称“国家备案”）并在本市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服务公司。 

地方财政奖励资金一部分用于配套中央奖励资金，另一部分用于支持在本市工商部门注册

登记，并在本市范围内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非国家备案节能服务公司。 

第六条 在本市进行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深圳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进

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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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财政奖励资金用于支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以及

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主要为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

优化、绿色照明改造、建筑节能改造等节能改造项目，且采用的技术、工艺、产品先进适用。 

已获得国家或地方政府其它相关补助的项目不予支持。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支持方式和标准支持方式和标准支持方式和标准支持方式和标准 

 第八条 市财政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年节能量和规定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主要

用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相关支出。 

第九条 市财政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一）国家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奖励标准为按照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后年节能量一次性奖励 540 元/吨标准煤，其中：中央财政奖励 240 元/吨标准煤，市级财政奖

励 300 元/吨标准煤。 

（二）在本市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的合同能源项目奖励标准为按照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后年节能量一次性奖励 500 元/吨标准煤。 

第十条 市财政每年安排的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不高于 1 亿元。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申报和审核程序申报和审核程序申报和审核程序申报和审核程序 

第十一条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完工后，节能服务公司向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提出财政奖励资金

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节能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证书、备案文件等企业资质复印件； 

（二）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备案文件复印件； 

（三）财政奖励资金申请报告和申请表； 

（四）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合同副本。 

第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市财政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对企业申报项目进行审核，确

认项目年节能量，并在本部门网站以及其他媒体公示 5 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市财政委员会根据认定的节能量核定奖励金额，与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下达奖

励指标，并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按季度将奖励资金直接拨付项目单位。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市财政、监察和审计部门对财政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稽查和审计。 

第十六条 节能服务公司对财政奖励资金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奖

励资金的节能服务公司，除追缴扣回财政奖励资金外，将取消其财政奖励资金申报资格。 

第十七条 财政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

挪用。对违反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查处。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委员会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資料來源: 深圳政府在綫網站 

http://www.sz.gov.cn/cn/xxgk/szgg/tzgg/201111/t20111124_1776665.htm 


